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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條文（核定本）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

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以下簡稱受影響產業）如下

：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

生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稱受影響事業），應符

合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

夥登記、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或

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

規模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

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以前六個月或前一年同期平均營業額

減少達百分之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

管機關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

機構認定屬實。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

業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列基

準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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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業紓困、振興，主管

機關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資金紓困。 

二、產業升級。 

三、數位轉型。 

四、消費促進。 

五、環境優化。 

六、出口拓銷及會展產業提振。 

七、人才培訓。 

八、其他紓困振興措施。 

第五條   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理之貸款

，得申請展延本金償還期限；原由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 (以下簡稱信保基金 )提供信用保證之貸

款，其展延期間第一年之保證手續費免予計收。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前項貸款，主管機關得

補貼金融機構辦理利息減免。補貼期限最長一年

，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

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

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得予

貸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十成信用保證，其保證

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

場所或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貸款利率最高按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百分之一計算。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項營運資金貸款

之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六個

月，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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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每家事業

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貸款期間，不得減薪

或裁員。 

第七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金，金融機構得予

貸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最低八成、最高九成之

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

機關全額負擔。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前項貸款之利息，主

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

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

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

萬元為上限。 

第八條   前三條之利息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

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應

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第九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推動產業升級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運用既有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中小企業

即時技術輔導及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之機制，擴大補助受影響產業或事業之

家數或金額，結合相關公、協會，協助

受影響產業或事業導入成熟技術、開發

新技術或新產品，促成事業留用研發人

員，並提升技術水準，蓄積成長動力。 

二、補助受影響事業，進行既有技術紮根或

導入新興科技，以留用既有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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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年期程快速開發產品、製程所需之

相關應用技術。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推動數位轉型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協助餐飲業、零售業、公有市場及列管

夜市媒合外送或電商平台，由既有營運

模式切入數位通路，建立新營運模式。 

二、補助餐飲業及零售業上架外送或電商平

台相關費用，協助業者擴大銷售管道。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推動消費促

進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發行振興抵用券，提振消費者於餐飲

業、商圈、公有市場、列管夜市、觀

光工廠、藝文產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項目之消費額度。 

二、補助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

場及列管夜市等，辦理行銷活動。 

三、辦理餐飲業及零售業大型實體活動、

網路及國際行銷活動。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推動環境優

化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補助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地板、路

面、排水、通風、採光、照明等衛生

整潔之基礎工程。 

二、協助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辦理

環境消毒。 

三、優化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場

域特色、提升空間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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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六款規定推動出口拓

銷及會展產業提振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加強運用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推廣國

內產品。 

二、擴大洽邀國外買主來臺觀展及採購。 

三、補助國外商務人士來臺參加會展活動

後之觀光旅遊，及國外企業來臺舉辦

企業會議與獎勵旅遊。 

四、加強宣傳國內外行銷活動，並傳達我

國管控疫情成效，增進國外買主來臺

信心。 

五、補助公、協會於國際重要展覽建置產

品主題館，提升國際能見度。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七款規定推動人才培

訓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對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提供智慧

機械及數位轉型等在職培訓課程，並

提供在職員工參加課程之培訓津貼。 

二、對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場

等相關從業人員提供門市管理、顧客

溝通、食品衛生、產銷物流、營運管

理、數位行銷等培訓課程。 

三、對攤商 (販 )提供數位知識學習、經營

理念提升、商品陳列、優良市集觀摩

等教育訓練或相關活動。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事業辦理第五條至

第七條所定事項，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

及其他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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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第五條第二

項、第六條第三項、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利息

補貼作業。 

第十七條   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

資料，主管機關得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

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

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隨時

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承貸金融機構於辦理貸款展延、利息減免

及補貼、營運資金貸款及振興資金貸款貸放後

，應作成紀錄。 

  申貸之受影響事業不得違反第六條第四項

或第八條規定，或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

貸款用途。違反者，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

款或補貼之利息。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督導與執行授信措施，或承貸金

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第五條至第七條相關事

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

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

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

；主管機關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

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

害賠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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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總說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蔓延全球，對國內社會、經濟產生相當程度之

衝擊。為降低疫情影響，對於受影響產業及事業提供相關紓困及振興措

施，以減輕損失並協助加快復甦，爰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之授權，對受影響產

業及事業之認定及紓困、振興措施，訂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其要點

如下： 

一、本辦法主管機關。（第二條） 

二、受影響產業、事業及中小型事業之認定要件。（第三條） 

三、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業紓困振興得推動之措施。（第四條） 

四、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展延、免收保

證手續費期間，及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貸款利息減免補貼、補貼期限、

計算方式與金額上限。（第五條） 

五、受影響事業所需營運資金貸款之保證成數、免收保證手續費期間、

貸款用途限制、貸款利率上限，及受影響中小型事業營運資金貸款

利息補貼、補貼期限、計算方式與金額上限。（第六條） 

六、受影響事業所需振興資金貸款之保證成數、免收保證手續費期間，

及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振興資金貸款利息補貼、補貼期限、計算方式

與金額上限。（第七條） 

七、本辦法所定利息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

構或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不得重複適用。（第八條） 

八、主管機關對受影響產業、事業之產業升級、數位轉型、消費促進、

環境優化、出口拓銷及會展產業提振、人才培訓等振興措施之具體

內容。(第九條至第十四條） 

九、主管機關得提供受影響事業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第

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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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利息補貼作業。（第十六條） 

十一、本辦法辦理事項之查核監督，及貸款或利息補貼之追回之規定。（第

十七條） 

十二、免除主管機關督導授信措施及金融機構與信保基金依據本辦法辦

理授信、展延等事項之經辦人員相關責任。（第十八條） 

十三、配合本條例施行，本辦法自特定日施行。（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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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以下

簡稱受影響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

稱受影響事業），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

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

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

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

連續二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一

百零八年十二月以前六個月或前

一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百分

之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管機

關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

融機構認定屬實。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

受影響事業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第二條各款所列基準之事業。 

一、基於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

生營運困難之產業範圍甚廣，營業型

態多元，爰於第一項明定製造業(參

考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服務業

（例如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

市場、列管夜市、會展或技術服務業

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例如文化藝術產業、體育產業等)，

均可為本辦法所稱之受影響產業，以

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為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

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進行紓困，爰於

第二項明定受影響事業應符合之要

件。第二款所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指於資金紓

困受理期限前任連續二個月。例如，

依疫情影響時程，在資金紓困受理時

間截止前，受影響事業可任擇一月及

二月、二月及三月等依此類推之平

均營業額進行基準比較。 

三、考量中小型事業規模較小，承受疫情

影響與風險之能力較為薄弱，需要政

府挹注更多資源協助，爰於第三項就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予以定義。 

第四條  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業紓困、

振興，主管機關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資金紓困。 

二、產業升級。 

一、受疫情影響民眾為避免感染風險緊縮

消費，對國內經濟造成相當衝擊，爰

明定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

業紓困振興得推動之措施，以減輕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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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轉型。 

四、消費促進。 

五、環境優化。 

六、出口拓銷及會展產業提振。 

七、人才培訓。 

八、其他紓困振興措施。 

失並協助加快復甦。 

二、紓困振興是政府因應疫情之重要作為

，經濟部透過編列特別預算二百億餘

元，推動補貼舊貸利息減免、營運資

金貸款利息、振興資金貸款利息及提

供信用保證等紓困措施，並採用產業

升級、數位轉型、消費促進、環境優

化、出口拓銷及會展產業提振、人才

培訓等各項振興輔導措施。於第五條

至第七條就第一款資金紓困有關提

供貸款展延、營運資金貸款、振興資

金貸款、利息補貼及提供信用保證免

收保證手續費為規定，於第九條至第

十四條就第二款至第七款振興措施

內容為規定，以強化事業營運體質，

協助業者度難關，並期帶動景氣復甦

。 

第五條  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

已辦理之貸款，得申請展延本金償還期

限；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

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之貸款，

其展延期間第一年之保證手續費免予

計收。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前項貸款，主

管機關得補貼金融機構辦理利息減免

。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

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一、第一項明定受影響之非中小及中小型

事業，均得辦理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

理貸款本金償還期限之展延，以利本

條例施行前、本條例施行後本辦法發

布日前已辦理貸款之受影響事業，均

得申請適用展延本金償還期限及信

用保證，並明定免收保證手續費之期

間。另信保基金針對原移送該基金之

信用保證案件，由授信單位依總管理

機構相關規定辦理展延，其展延期間

第一年免收之保證手續費，由該基金

支應，免由主管機關負擔。 

二、第二項明定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前

項貸款展延，金融機構得減免展延期

間之利息，並由主管機關就減免部分

補貼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減免之利率

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則依實際減免

之利率補貼，並明定利息補貼期間及

金額上限。預計提供中小製造業約一

千六百家及中小服務業約二千五百



5 

 

家舊貸利息減免補貼。 

第六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金，金

融機構得予貸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十

成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

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

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

，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

一計算。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項營

運資金貸款之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

。補貼期限最長六個月，補貼利率最高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每家事

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

限。 

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貸款期間

，不得減薪或裁員。 

一、第一項明定受影響之非中小及中小型

事業，均得辦理所需之營運資金貸款

，並明定保證成數及免收保證手續費

期間。 

二、第二項明定營運資金貸款之資金用途

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

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並規範其貸款

利率上限。 

三、第三項明定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本

條貸款之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

並明定補貼利息期間、計算方式及金

額上限。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未達補貼

利率上限者，則依實際貸款利率補貼

。預計提供中小製造業約一千五百家

及中小服務業約二萬家取得營運資

金貸款利息補貼。 

四、第四項明定受影響事業於貸款期間，

不得減薪或裁員，以符本條貸款之目

的。另透過減班休息不支薪或僅支付

基本(固定)薪等方式，視同變相減薪

或裁員。 

第七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金，金

融機構得予貸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最

低八成、最高九成之信用保證，其保證

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

負擔。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前項貸款

之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

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

二萬元為上限。 

一、第一項明定受影響之非中小及中小型

事業，均得辦理所需之振興資金貸款

。所稱振興資金貸款，係以提供受影

響事業因應疫情需要及未來事業發

展需求，並明定保證成數及免收保證

手續費期間。 

二、第二項明定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本

條貸款之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

並明定補貼利息期間、計算方式及金

額上限。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未達補貼

利率上限者，則依實際貸款利率補貼

。預計提供中小製造業約二千家及中

小服務業約二千五百家取得振興貸

款利息補貼。 

第八條  前三條之利息補貼，與其他政府 為利補貼資源具公平性及能夠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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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應擇一適用，不得重

複。 

運用，爰予明定相同性質利息補貼不得重

複適用。 

第九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

推動產業升級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運用既有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

畫、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及小型企

業創新研發計畫之機制，擴大補助

受影響產業或事業之家數或金額

，結合相關公、協會，協助受影響

產業或事業導入成熟技術、開發新

技術或新產品，促成事業留用研發

人員，並提升技術水準，蓄積成長

動力。 

二、補助受影響事業，進行既有技術紮

根或導入新興科技，以留用既有研

發人才，於一年期程快速開發產品

、製程所需之相關應用技術。 

一、為鼓勵受影響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提升技術水準，投入研發創新，於價

值鏈或供應鏈導入既有成熟技術或

新技術，進行持續營運、事業或其供

應鏈自動、數位、智慧化、防疫及其

他技術之改善或研發創新，進而留用

研發人員，累積下一波成長動力，促

使產業振興復甦，並得連結相關產業

公協會，盤點會員廠商需求，促成提

案申請，擴大補助受影響產業或事業

之家數或金額。預計增加輔導補助約

八百九十家受影響事業；小型企業創

新研發計畫(SBIR)補助金額額外增

加百分之三十。受理申請、審查及相

關事項，將另訂申請須知執行，協助

產業加速升級轉型，提升競爭力，爰

為第一款規定。  

二、為鼓勵受影響事業留用現有研發人力

，運用補助計畫協助其進行既有技術

紮根或新興科技導入，於一年期程開

發相關應用技術，補助計畫範疇、受

理申請、審查及相關事項內容，將另

行訂定申請須知辦理，爰為第二款規

定。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三款規定

推動數位轉型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協助餐飲業、零售業、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媒合外送或電商平台，由

既有營運模式切入數位通路，建立

新營運模式。 

二、補助餐飲業及零售業上架外送或電

商平台相關費用，協助業者擴大銷

售管道。 

一、為解決餐飲業者因上架費及抽成等費

用問題，而未能導入外送，故補助業

者上架費及行銷費用等，並協助與平

臺業者合作推出優惠專案，預計可協

助一萬一千家餐飲業者快速上架外

送平臺，以利餐飲業擴大銷售管道，

增加能見度；另為解決零售業因上架

費及數位技術門檻，導入電子商務比

率不高，並為因應網購消費趨勢，爰

補助業者上架費及行銷費用等，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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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平台洽談優惠專案，預計可

協助一千家零售業者由實體通路切

入電商平台，擴大營收。相關補助對

象、額度及審核作業，另以要點定之

。 

二、協助列管夜市媒合外送平台，並提供

攤販初期營運補助，以減輕攤販負擔

；建置電商或網路購物平台，由地方

政府、自治會或其他有意願之單位繼

續接手營運，預計媒合一百家攤商至

外送平臺、建置六處電商或網購平臺

示範點，提高營業額。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四款規

定推動消費促進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發行振興抵用券，提振消費者於餐

飲業、商圈、公有市場、列管夜市

、觀光工廠、藝文產業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項目之消費額度。 

二、補助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

市場及列管夜市等，辦理行銷活動

。 

三、辦理餐飲業及零售業大型實體活動

、網路及國際行銷活動。 

一、疫情穩定後，針對衝擊較大之服務業

含餐飲業、商圈、公有市場、列管夜

市、觀光工廠及藝文產業等約四十萬

店家，綁定國民旅遊住宿，發放電子

及紙本振興抵用券，擴大民眾消費額

度，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以公私協力方式補助餐飲業、零售業

、商圈、公有市場、列管夜市及相關

公(協)會合作辦理行銷活動，爰為第

二款規定。預計補助餐飲業者舉辦活

動約五十案；補助零售業者約八十家

；預計針對商圈辦理主題性行銷活動

五場次、協助商圈製作形象影片四十

部、導入十家平台合作、推廣商圈特

色遊程二十案；預計辦理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實體聯合促銷活動三場次

以上，參與之公有市場或列管夜市預

計達二百五十處，相關補助要點另定

之。 

三、為提振消費，於疫情緩和後，辦理餐

飲業及零售業大型實體活動、網路及

國際行銷，爰為第三款規定。預計舉

辦十場以上美食主題行銷活動、參與

餐飲店家預計達二千家次、二場以上

零售業主題活動，以增進買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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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藉由宣傳提升活動效益。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五款規

定推動環境優化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補助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地板、

路面、排水、通風、採光、照明等

衛生整潔之基礎工程。 

二、協助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辦

理環境消毒。 

三、優化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

場域特色、提升空間舒適。 

一、地方政府財源有限，以往對公有市場

及列管夜市環境未作大幅度整修，此

次疫情針對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

安全、衛生、整潔明亮、美學設計等

進行基礎設施改善，增加疫情後民眾

前往消費意願，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優化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等公

共環境，辦理環境消毒，減輕疫情衝

擊，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引領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符

合現代消費潮流，以整潔、衛生、安

全、友善、綠美化為優化目標，進行

美化改造，以提升場域特色及友善消

費空間，導入年輕消費客群，爰為第

三款規定。 

四、預計協助約二十處商圈改善環境；補

助約一百五十處公有市場及列管夜

市設施更新改善。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六款規

定推動出口拓銷及會展產業提振之振

興措施如下： 

一、加強運用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推廣

國內產品。 

二、擴大洽邀國外買主來臺觀展及採購

。 

三、補助國外商務人士來臺參加會展活

動後之觀光旅遊，及國外企業來臺

舉辦企業會議與獎勵旅遊。 

四、加強宣傳國內外行銷活動，並傳達

我國管控疫情成效，增進國外買主

來臺信心。 

五、補助公、協會於國際重要展覽建置

產品主題館，提升國際能見度。 

一、疫情期間，考量大型展覽及拓銷活動

被迫延期或停辦，商務交流亦有停滯

情形，影響我商接單及出口機會，爰

加強協助廠商透過數位貿易及電子

商務推廣：例如新增虛擬實境(VR)線

上展覽、擴大與國際電商平台設置台

灣館或爭取上架優惠等措施，預計協

助超過三萬家次業者運用數位行銷

，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於疫情穩定後，將透過駐外據點預計

增加洽邀國外買主一千四百名來臺

觀展採購及參加洽談會，預計協助約

五千家次業者媒合商機，爰為第二款

規定。 

三、為鼓勵國外商務人士來臺參加會展活

動後延伸觀光，及國外企業來臺舉辦

企業會議及獎勵旅遊，預計吸引逾一

萬名外國人士來臺，促進國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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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為第三款規定。 

四、加強宣傳國內外行銷活動，增進買主

來臺信心，爰為第四款規定。 

五、補助公協會於海外國際展覽建置產品

主題館，以凸顯我國產業特色以增進

接單效能，爰為第五款規定。 

六、相關補助標準及作業原則，將另訂補

助要點執行。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七款規

定推動人才培訓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對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提供智

慧機械及數位轉型等在職培訓課

程，並提供在職員工參加課程之培

訓津貼。 

二、對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

場等相關從業人員提供門市管理

、顧客溝通、食品衛生、產銷物流

、營運管理、數位行銷等培訓課程

。 

三、對攤商(販)提供數位知識學習、經

營理念提升、商品陳列、優良市集

觀摩等教育訓練或相關活動。 

一、為鼓勵企業讓員工利用多餘工時進修

，以人才培訓取代減班休息，結合產

業公協會、法人開設產業所需之智慧

機械與數位轉型等在職免費課程，並

提供員工培訓津貼，預計培訓約八千

人次，以厚植產業人才資本，除提升

員工職能外，並可穩定就業。有關人

才培訓受理申請、審查及相關事項內

容，另訂要點據以執行。 

二、為鼓勵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

市場，以人力培訓取代減班休息，辦

理免費培訓課程，以協助相關企業管

理階層人員及從業人員提升營運實

力及人力資本，培育多角色的職能發

展，爰為第二款規定。預計針對餐飲

業及零售業開辦四百班，一萬人次參

加。 

三、辦理攤商(販)教育訓練或觀摩活動，

以改善經營體質，讓攤商(販)經營升

級，爰為第三款規定。預計辦理攤商

(販)教育訓練或觀摩活動三十場次

，一千人次參加。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事業

辦理第五條至第七條所定事項，得提供

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 

明定主管機關得提供受影響事業融資診

斷輔導、諮詢與其他相關服務。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辦

理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三項、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之利息補貼作業。 

明定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利息

補貼作業。 

第十七條  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本辦法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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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補貼之相關資料，主管機關得委由信

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

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承貸

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金或經理銀

行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承

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承貸金融機構於辦理貸款展延、利

息減免及補貼、營運資金貸款及振興資金

貸款貸放後，應作成紀錄。 

申貸之受影響事業不得違反第六

條第四項或第八條規定，或未經承貸金

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違反者，承

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貼之利

息。 

之查核監督。 

二、第四項明定應收回貸款或補貼利息之

情形。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督導與執行授信措

施，或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第

五條至第七條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

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

成之呆帳，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

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

責任；主管機關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級

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

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免

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參考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十九條、受災中

小企業融資協處辦法第十條及已廢止之

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影響發

生營運困難產業及醫療 (事) 機構紓困

辦法第十八條與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

資協處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明定辦理第五

條至第七條相關事項，免除相關責任。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施行。 

配合本條例之施行，明定本辦法自特定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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